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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 9 6 4 6 號號號號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I I I - 1                      

第第第第 1 組申述及規劃署的回應的摘要組申述及規劃署的回應的摘要組申述及規劃署的回應的摘要組申述及規劃署的回應的摘要  

第第第第 1 組組組組申述書 ( R 1 至 R 7 9 8 及 R 1 0 7 3 7 )主要由村民及個別人士

提交。他們的申述理據和建議按要點分組並撮述如下：  

申述要點申述要點申述要點申述要點  規劃署的回應規劃署的回應規劃署的回應規劃署的回應  

申述理據申述理據申述理據申述理據   

A .  「「「「 鄉 村 式 發展鄉 村 式 發展鄉 村 式 發展鄉 村 式 發展 」」」」 地 帶 內 沒地 帶 內 沒地 帶 內 沒地 帶 內 沒

有足夠的土地有足夠的土地有足夠的土地有足夠的土地  

 

所 劃 的 「 鄉 村式發 展 」 地 帶 未

能 滿 足 小 型 屋宇的 需 求 及 配 合

日 後 鄉 村 的 發展。 有 關 當 局 沒

有 考 慮 過 構 成整條 村 布 局 的 歷

史 文 化 及 風 水。原 居 民 所 住 的

舊 村 昔 日 曾 面向西 南 面 的 「 白

虎 山 」 ， 由 於風水 欠 佳 ， 所 有

男 性 成 年 人 未 滿 4 0 歲 就 去

世 。 因 此 ， 整條村 遷 到 現 址 ，

以避厄運。  

當 地 村 民 想 知道有 關 當 局 有 否

深 入 了 解 他 們的情 況 ， 在 規 劃

「 鄉 村 式 發 展」地 帶 時 體 諒 他

們 。 另 外 ， 「鄉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形 狀 不 規 則，浪 費 了 可 發 展

的 地 方 ， 有 些村民 亦 沒 有 私 人

土 地 興 建 小 型屋宇 ， 因 此 實 有

必 要 把 「 鄉 村式發 展 」 地 帶 擴

展 至 現 有 鄉 村的西 南 部 ， 涵 蓋

地帶內的政府土地。  

見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5 . 1 4 ( a )至 ( f )段。  

B .  基礎設施不足基礎設施不足基礎設施不足基礎設施不足  

該 區 沒 有 道 路及其 他 基 礎 設 施

和 公 用 事 業 設施， 例 如 公 廁 、

見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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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述要點申述要點申述要點申述要點  規劃署的回應規劃署的回應規劃署的回應規劃署的回應  

電 視 及 ／ 或 廣播電 台 發 射 塔 裝

置等。當局應提供這些設施。  

5 . 1 4 ( v )段。  

C .  劃設劃設劃設劃設「「「「自然保育區自然保育區自然保育區自然保育區」」」」地帶地帶地帶地帶  

相 關 的 部 門 ( 包 括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 下 稱 「 漁 護 署 」 ) 既 沒

有 進 行 任 何 諮詢工 作 ， 也 沒 有

闡 述 其 保 育 意向， 評 估 報 告 亦

欠 奉 。 當 地 村民強 烈 要 求 漁 護

署提供評估報告。  

見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5 . 1 4 ( s )段。  

D .  「「「「農業農業農業農業」」」」地帶的可行性地帶的可行性地帶的可行性地帶的可行性   

在 郊 野 公 園 範圍內 使 用 車 輛 及

農 車 受 到 限 制，他 們 質 疑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如 何能夠 復 耕 ， 以 及

如 何 運 送 和 分發農 業 物 資 ／ 農

產 品 。 由 於 沒有復 耕 計 劃 ， 當

地 村 民 擔 心 劃 設 「 農 業 」 地

帶 ， 會 限 制 他們發 展 小 型 屋 宇

的機會。  

見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5 . 1 4 ( t )段。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圖圖圖圖 H - 1 a )   

P 1 .  把把把把 「「「「 自然保育區自然保育區自然保育區自然保育區 」」」」 地帶改地帶改地帶改地帶改

劃 為劃 為劃 為劃 為 「「「「 綠 化地 帶綠 化地 帶綠 化地 帶綠 化地 帶 」」」」 及及及及 「「「「 鄉鄉鄉鄉

村式發展村式發展村式發展村式發展」」」」地帶地帶地帶地帶  

 

當 地 村 民 建 議把現 有 的 白 腊 村

的 西 南 部 由 「自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改 劃 為 「 綠化地 帶 」 及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帶， 以 便 擴 展 該

村。  

見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5 . 1 4 ( f )段。  

P 2 .  把把把把 「「「「 自然保育區自然保育區自然保育區自然保育區 」」」」 地帶改地帶改地帶改地帶改

劃 為劃 為劃 為劃 為 「「「「 政 府政 府政 府政 府 、、、、 機 構 或 社機 構 或 社機 構 或 社機 構 或 社

區區區區」」」」地帶地帶地帶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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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述要點申述要點申述要點申述要點  規劃署的回應規劃署的回應規劃署的回應規劃署的回應  

當 地 村 民 建 議把白 腊 南 部 的 一

塊 土 地 由 「 自然保 育 區 」 地 帶

改 劃 為 「 政 府、機 構 或 社 區 」

地 帶 ， 以 便 設 置 公 廁 及 電 視

及／或廣播電台發射塔裝置。  

見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5 . 1 4 ( w )段。  

 



城城城城市市市市規規規規劃委員劃委員劃委員劃委員會文件第會文件第會文件第會文件第 9 6 4 6號號號號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I I I - 2                           

第第第第 2 組申述及規劃署的回應的摘要組申述及規劃署的回應的摘要組申述及規劃署的回應的摘要組申述及規劃署的回應的摘要  

第第第第 2 組組組組申述書 ( R 7 9 9 至 R 1 0 7 3 5 及 R 1 0 7 3 8 至 R 1 0 7 7 5 )主要

由環保／關注組織、立法會議員、區議員及個別人士提交。他

們的申述理據和建議撮述如下：  

申述要點申述要點申述要點申述要點  規劃署的回應規劃署的回應規劃署的回應規劃署的回應  

申述理據申述理據申述理據申述理據   

E .  「「「「 鄉 村 式 發 展鄉 村 式 發 展鄉 村 式 發 展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的 面地 帶 的 面地 帶 的 面地 帶 的 面

積積積積及規劃及規劃及規劃及規劃  

 

E 1 .  小型屋宇需求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佔 地 約

2 . 3 7公頃，實在太大，更會建

7 9幢屋宇，但根據二零一一年

人 口 普 查 的 資料， 白 腊 的 人 口

不足 5 0。政府應提出理據說明

為 何 要 劃 設 如此大 的 「 鄉 村 式

發展」地帶。  

小 型 屋 宇 的 需求無 窮 無 盡 ， 並

無 理 據 可 證 ，亦未 有 核 實 。 現

行 的 小 型 屋 宇政策 不 符 合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原 則，大 部 分 申 請 都

濫 用 這 項 政 策。當 局 應 對 村 民

真 正 需 要 的 小型屋 宇 數 目 作 出

更 確 切 的 估 計 ， 並 據 之 劃 設

「鄉村式發展」地帶。  

「 鄉 村 式 發 展」地 帶 內 大 部 分

土 地 已 售 予 私人發 展 商 ， 村 民

擔 心 這 些 土 地最終 會 被 私 人 發

見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5 . 1 4 ( a )至 ( e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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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述要點申述要點申述要點申述要點  規劃署的回應規劃署的回應規劃署的回應規劃署的回應  

展商用來發展住宅項目。  

每 宗 小 型 屋 宇申請 都 必 須 附 有

證 明 文 件 ， 證明申 請 人 有 需 要

建 屋 自 住 。 此外， 也 應 限 制 祖

傳 或 繼 承 得 來的鄉 村 土 地 的 轉

讓 ， 盡 量 使 小型屋 宇 仍 由 原 居

村民擁有。  

劃 設 「 鄉 村 式發展 」 地 帶 ， 會

立 下 不 良 先 例，影 響 其 他 郊 野

公 園 「 不 包 括的土 地 」 ， 因 為

白 腊 這 個 地 區過去 已 經 懷 疑 有

人 圖 以 「 先 破壞， 後 建 設 」 的

手法進行發展。  

E 2 .  對天然生境的影響  

白 腊 (特 別 是 其 次 生 林 地 )育 有

多 種 不 同 的 動物， 在 生 態 上 與

環 繞 該 區 的 西貢東 郊 野 公 園 緊

密 相 連 。 白 腊曾錄 得 多 種 蝴 蝶

( 3 7 種 ) ， 當 中 有 兩 種 並 不 常

見 ， 分 別 是 黃斑弄 蝶 和 鐵 木 萊

異 灰 蝶 ； 另 外 亦 有 多 種 雀 鳥

( 5 5 種 ) ， 當 中 1 1 種 具 保 育 價

值。  

白 腊 灣 是 文 昌魚的 生 長 地 。 該

區 的 一 條 河 曾發現 中 華 花 龜 及

虎皮蛙。  

在 「 鄉 村 式 發展」 地 帶 內 的 濕

潤 荒 田 可 找 到 一 些 水 蕨 ( 在 中

國 內 地 列 為 二 級 保 護 植 物 ) ，

若 有 人 提 出 發展小 型 屋 宇 ， 這

見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5 . 1 4 ( a )至 ( c )段及 ( s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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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述要點申述要點申述要點申述要點  規劃署的回應規劃署的回應規劃署的回應規劃署的回應  

種植物會受到影響。  

發 展 住 宅 可 能要闢 建 道 路 ， 這

樣 會 進 一 步 破壞自 然 環 境 。 使

用 萬 宜 路 的 車輛增 加 ， 亦 會 污

染萬宜水庫的集水區。  

發 展 小 型 屋 宇可能 會 帶 來 污 染

物 ， 這 些 污 染物會 大 大 降 低 下

游 郊 野 公 園 區環境 的 質 素 ， 最

終影響到白腊灣生態的完整。  

E 3 .  對白腊灣環境的影響  

白 腊 沒 有 公 共污水 收 集 系 統 。

區 內 小 型 屋 宇的污 水 只 可 由 原

地 設 置 的 化 糞池及 滲 水 井 系 統

處 理 。 該 區 沒有道 路 可 達 ， 如

何 能 妥 善 維 修保養 化 糞 池 及 滲

水 井 系 統 ， 令人存 疑 。 污 染 物

最 终 會 流 入 附近的 水 體 ， 污 染

環境。  

白 腊 地 底 表 層的沉 積 物 含 有 透

氣 和 高 滲 透 力的沉 澱 物 ， 由 沖

積 物 和 海 灘 沉積物 混 合 而 成 。

這 些 表 層 沉 積物使 污 水 流 走 得

很 快 ， 但 當 中始終 有 空 隙 ， 因

此 污 水 無 論 流 經 的 距 離 有 多

遠 ， 到 達 大 海 前 都 淨 化 得 不

夠 。 沒 有 進 行地質 評 估 ， 後 果

是 污 水 會 累 積 滲 透 入 附 近 地

區。  

根 據 環 境 保 護 署 署 長 ( 下 稱

「 環 保 署 署 長 」 ) 於 二 零 零 六

見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5 . 1 4 ( g )至 ( l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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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述要點申述要點申述要點申述要點  規劃署的回應規劃署的回應規劃署的回應規劃署的回應  

年 提 交 立 法 會的一 份 由 其 擬 備

的 文 件 ， 化 糞池及 滲 水 井 系 統

僅 可 作 程 度 最低的 污 水 處 理 ，

其 排 出 的 污 水仍然 含 極 大 量 營

養 物 、 有 機 物和微 生 物 。 要 透

過 滲 水 井 系 統有效 減 少 這 些 物

質 ， 地 層 情 況必須 合 適 ， 而 有

關 地 區 的 發 展密度 亦 要 低 。 此

外 ， 渠 務 署 表示， 若 化 糞 池 及

滲 水 井 系 統 保養不 足 ， 加 上 數

目 增 加 ， 長 遠來說 ， 往 往 未 能

有效清除污染物。  

E 4 .  對累積影響的評估  

當 局 沒 有 調 查／評 估 增 建 小 型

屋 宇 ， 在 環 境、排 水 、 景 觀 及

交 通 各 方 面 會對白 腊 有 何 潛 在

的 累 積 影 響 。 對 於 郊 野 公 園

「 不 包 括 的 土地」 的 用 途 和 可

建 的 小 型 屋 宇數目 ， 當 局 應 作

出 負 責 任 的 決定， 所 以 事 前 必

須 審 慎 研 究 個別「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 的 承 受 力和西 貢 東 郊 野 公

園 所 有 「 不 包括的 土 地 」 的 整

體承受力。  

當 局 也 沒 有 定下任 何 計 劃 改 善

基 礎 設 施 (例 如 排 污 和 道 路 )以

配 合 白 腊 的 新發展 和 該 區 遊 人

的 需 要 。 當 局應擬 備 鄉 村 發 展

藍 圖 及 定 出 公共工 程 計 劃 ， 改

善 白 腊 的 基 礎 設 施 和 其 他 設

施 ， 防 止 現 有的鄉 村 污 染 白 腊

灣。  

見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5 . 1 4 ( k )及 ( l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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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述要點申述要點申述要點申述要點  規劃署的回應規劃署的回應規劃署的回應規劃署的回應  

E 5 .  「鄉村式發展」《註釋》  

為 免 有 人 在 申請更 改 土 地 用 途

前 破 壞 環 境 易受影 響 的 土 地 的

生 態 ( 例 如 假 意 進 行 農 業 活

動 ) ， 不 應 容 許 在 「 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和 「鄉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內 發 展 「 農業用 途 」 、 「 農

地 住 用 構 築 物 」 、 「 燒 烤 地

點 」 、 「 野 餐地點 」 、 「 公 廁

設 施 」 和 「 帳幕營 地 」 ， 或 應

把 這 些 用 途 列於第 二 欄 ， 規 定

要 向 城 規 會 取得規 劃 許 可 才 能

發 展 。 有 些 申述人 甚 至 建 議 不

准 在 白 腊 地 區發展 這 些 用 途 。

此 外 ， 應 對 「鄉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施 加 更 嚴 格的規 劃 管 制 ， 規

定 發 展 「 新 界 豁 免 管 制 屋

宇 」 、 「 食 肆」及 「 商 店 及 服

務 行 業 」 ， 以及對 現 有 建 築 物

進 行 拆 卸 、 加建、 改 動 及 ／ 或

修 改 ， 都 必 須 先 取 得 規 劃 許

可。  

見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5 . 1 4 ( p )至 ( r )段  

E 6 .  指定為郊野公園  

訂 立 郊 野 公 園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 政 策 的 目 的 ， 是 要 保 護

「 不 包 括 的 土地」 免 因 「 不 協

調 的 發 展 」 ( 例 如 在 農 地 及 樹

林 和 河 流 附 近發展 大 量 新 的 小

型 屋 宇 ) 而 面 臨 「 即 時 的 發 展

威 脅 」 。 可 是，為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 而 制 訂的大 部 分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卻 擴 展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的 範圍， 使 這 些 土 地

見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5 . 1 4 ( m )至 ( o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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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臨 更 大 規 模的「 即 時 的 發 展

威 脅 」 ， 這 樣不但 違 反 當 局 所

申 明 的 郊 野 公園「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 政 策 ， 亦 不 符 國 際 性 的

《生物多樣性公約》。  

從 生 態 、 景 觀和康 樂 的 角 度 而

言 ， 郊 野 公 園 「 不 包 括 的 土

地 」 與 毗 連 的郊野 公 園 緊 密 相

連 ， 所 以 應 納 入 郊 野 公 園 範

圍 ， 這 樣 ， 各項發 展 便 須 經 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公園 委 員 會 及 漁

護 署 審 批 ， 而當局 亦 會 着 力 管

理 ， 包 括 進 行生境 及 美 化 市 容

設 施 改 善 工 程、定 期 巡 邏 和 監

察 ， 以 及 採 取執法 行 動 對 付 違

規情況。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圖圖圖圖 H - 1 a )  規劃署的回應規劃署的回應規劃署的回應規劃署的回應  

P 3 .局 限局 限局 限局 限 「「「「 鄉 村 式 發 展鄉 村 式 發 展鄉 村 式 發 展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地 帶地 帶地 帶

的範圍的範圍的範圍的範圍  

應 把 「 鄉 村 式發展 」 地 帶 的 範

圍 局 限 在 現 有的鄉 村 地 區 ， 並

把 此 地 帶 的 面 積 縮 減 三 分 之

二 。 另 應 只 准在現 有 河 流 西 面

的 地 方 發 展 ，東面 的 地 方 則 應

改劃為「自然保育區」地帶。  

見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5 . 1 4 ( a )至 ( d )段  

P 4 .把把把把 「「「「 鄉 村 式 發 展鄉 村 式 發 展鄉 村 式 發 展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地 帶地 帶地 帶 內內內內

的 河 段 和 沿 河 地 區的 河 段 和 沿 河 地 區的 河 段 和 沿 河 地 區的 河 段 和 沿 河 地 區 剔剔剔剔 出出出出 此此此此

地帶地帶地帶地帶  

「 鄉 村 式 發 展」地 帶 被 一 條 流

向 白 腊 灣 的 河一分 為 二 ， 小 型

見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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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 宇 的 建 築 工程和 排 出 的 污 水

可 能 會 影 響 該河。 因 此 ， 應 劃

設 緩 衝 區 ， 把該河 與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內的小 型 屋 宇 發 展

分 隔 開 ， 並 應把該 河 位 於 此 地

帶 內 的 河 段 和 沿 河 地 區 ( 即 該

河 兩 岸 最 少 3 0 米 的 緩 衝 範 圍 )

改 劃 為 「 自 然保育 區 」 地 帶 。

設 置 化 糞 池 及滲水 井 系 統 的 位

置須距離水道最少 3 0米。  

5 . 1 4 ( g )至 ( j )段  

P 5 .  把 有 水 蕨 生 長 的 地 方 由把 有 水 蕨 生 長 的 地 方 由把 有 水 蕨 生 長 的 地 方 由把 有 水 蕨 生 長 的 地 方 由

「「「「 鄉 村 式 發 展鄉 村 式 發 展鄉 村 式 發 展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改 劃地 帶 改 劃地 帶 改 劃地 帶 改 劃

為為為為「「「「自然保育區自然保育區自然保育區自然保育區」」」」地帶地帶地帶地帶  

「 鄉 村 式 發 展」地 帶 內 的 濕 潤

荒 田 有 零 星 的水蕨 生 長 ， 建 議

把 這 些 地 方 由「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改 劃 為 「自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見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5 . 1 4 ( u )段  

P 6 .  指定為郊野公園指定為郊野公園指定為郊野公園指定為郊野公園  

應 把 白 腊 指 定為郊 野 公 園 ， 以

保 護 該 區 生 態 易 受 影 響 的 地

方 ， 另 應 把 發展審 批 地 區 圖 的

有 效 期 延 長 最少一 年 ， 以 便 進

行 所 需 的 程 序。在 此 期 間 ， 應

把 「 鄉 村 式 發展」 地 帶 及 非 保

育 地 帶 改 劃 為「未 決 定 用 途 」

地 帶 ， 以 保 護 該 區 的 天 然 環

境。  

見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5 . 1 4 ( m )至 ( o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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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7 .  把把把把 「「「「 農 業農 業農 業農 業 」」」」 地 帶 改 劃 為地 帶 改 劃 為地 帶 改 劃 為地 帶 改 劃 為

「「「「 自 然 保 育 區自 然 保 育 區自 然 保 育 區自 然 保 育 區 」」」」 地 帶 或地 帶 或地 帶 或地 帶 或

「「「「綠化地帶綠化地帶綠化地帶綠化地帶」」」」  

「 農 業 」 地 帶所在 之 處 是 未 成

熟 的 植 林 區 ，亦有 一 個 人 工 池

塘 。 該 處 的 水文系 統 與 流 進 白

腊 灣 的 河 相 連，進 行 農 業 活 動

所 產 生 的 地 面徑流 會 使 該 河 及

白 腊 灣 的 有 機物含 量 增 加 。 因

此 ， 建 議 把 該處由 「 農 業 」 地

帶 改 劃 為 「 自然保 育 區 」 地 帶

或 「 綠 化 地 帶」， 防 止 水 質 變

差。  

見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5 . 1 4 ( t )段  

 



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 9 6 4 6 號號號號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I I I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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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述要點申述要點申述要點申述要點                

申述編號申述編號申述編號申述編號 

(TPB/R/S/SK-PL/1) 

申述要點申述要點申述要點申述要點 

[申述書提申述書提申述書提申述書提出出出出的建議的建議的建議的建議] 

及規劃署的回應及規劃署的回應及規劃署的回應及規劃署的回應 

(見見見見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III-1及及及及 III-2) 

第第第第 1組組組組 

R1至 R798 A 

R10737 A、B、C、D [P1、P2] 

第第第第 2組組組組 

R799至 R3655 E [P3、P4、P6] 

R3656至 R10542 E [P3、P6] 

R10543 E [P3、P6] 

R10544 E [P4、P8] 

R10545及 R10546 E 

R10547 E [P3、P7] 

R10548及 R10569 E [P3、P4、P6] 

R10549 、 R10552 、 R10553 、 R10556 、 R10557 、

R10558 、 R10560 、 R10561 、 R10562 、 R10563 、

R10564 、 R10565 、 R10566 、 R10567 、 R10573 、

R10574 、 R10575 、 R10576 、 R10580 、 R10581 、

R10586 、 R10588 、 R10589 、 R10590 、 R10591 、

R10592 、 R10722 、 R10723 、 R10724 、 R10725 、

R10726、R10727、R10728、R10729、R10731及 R10732 

E 

R10550 E [P3、P4、P6] 

R10551 、 R10577 、 R10600 、 R10601 、 R10602 、

R10603、R10604及 R10734 

E [P6] 

R10554 、 R10559 、 R10568 、 R10593 、 R10594 、

R10595、R10596、R10597、R10598及 R10599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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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述編號申述編號申述編號申述編號 

(TPB/R/S/SK-PL/1) 

申述要點申述要點申述要點申述要點 

[申述書提申述書提申述書提申述書提出出出出的建議的建議的建議的建議] 

及規劃署的回應及規劃署的回應及規劃署的回應及規劃署的回應 

(見見見見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III-1及及及及 III-2) 

R10555 E 

R10570及 R10572 [P6] 

R10571 E [P6] 

R10578、R10579及 R10766 E [P3、P4、P5、P6] 

R10582、R10583、R10584及 R10585 [P3、P4、P5、P6] 

R10587 E [P3、P4、P6] 

R10605至 R10721及 R10730 E [P3] 

R10733 E [P6] 

R10735 E 

R10738 E [P3、P6] 

R10739 E [P3、P4、P5、P6、P7] 

R10740 E [P3、P4、P5、P7] 

R10741 E [P3、P4、P6、P7] 

R10742 E [P3、P6] 

R10743 E [P3、P5、P6、P7] 

R10744 E [P3、P6] 

R10745、R10753、R10754、R10755及 R10756 E 

R10746 E [P3、P6] 

R10747 E [P3、P6] 

R10748 E [P3] 

R10749 E [P3、P6] 

R10750及 R10751 E [P3] 

R10752 E [P3、P4、P5、P6] 

R10757 [P5] 

R10758 E [P3、P4] 

R10759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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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述編號申述編號申述編號申述編號 

(TPB/R/S/SK-PL/1) 

申述要點申述要點申述要點申述要點 

[申述書提申述書提申述書提申述書提出出出出的建議的建議的建議的建議] 

及規劃署的回應及規劃署的回應及規劃署的回應及規劃署的回應 

(見見見見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III-1及及及及 III-2) 

R10760 E 

R10761、R10762及 R10767 E [P3、P5、P6、P7] 

R10763 E [P3、P4、P5、P6] 

R10764 E [P3、P7] 

R10765 [P6] 

R10768及 R10769 E [P3、P6] 

R10770 E [P3、P5] 

R10771、R10773、R10774及 R10775 E 

R10772 [P3、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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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I V   

對申述的意見及規劃署的回應的摘要  

意見編號  理由  規劃署的回應  

第 1 組  

C 1 至 C3 6 5 6 及

C3 6 6 1  

(合共 3  6 5 7 份

意見書 )  

A .  這些意見書主要由環保／關注組

織 (包括西貢之友 (C3 6 4 0 )、創

建香港 (C3 6 4 1 )和香港地貌岩石

保 育協 會 (C3 6 6 4 ) )及 個別人 士

提交。他們表示支持申 述 書 編

號 R7 9 9 至 R1 0 7 3 5 及 R1 0 7 3 8

至 R1 0 7 7 5 提出的反對意見和

建議。  

B .  他 們就 白腊 分區計 劃大 綱草 圖

(下稱「草圖」 )所提出的主要意

見及建議如下：  

劃設「鄉村式發展」地帶  

「鄉村式發展」地帶的面積並非

按所評估的真正需要釐定，村代

表所提供的小型屋宇需求數字根

本未經核實。因此，當局應檢討

小型屋宇政策。  

反對「農業」地帶  

「農業」地帶與流進白腊灣的

河相連，進行農業活動所產生

的地面徑流會使該河及白腊灣

的有機物含量增加。應把該處

劃為「綠化地帶」，防止水質

變差，以及在現有村屋與「自

然保育區」地帶之間劃設大小

適中的適當緩衝區。  

指定為郊野公園  

應把「不包括的土地」納入附近

的郊野公園範圍。因此，應把發

展審批發展圖的有效期延長最少

 

 

 

 

 

 

 

 

 

 

 

 

 

 

見城市規劃委員會

文件第 5 . 1 4 ( a )至

( e )段  

 

 

 

見城市規劃委員會

文件第 5 . 1 4 ( t )段  

 

 

 

 

 

 

 

見城市規劃委員會

文件第 5 . 1 4 (m )至

( o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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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以便當局完成把「不包括

的土地」納入郊野公園範圍的程

序。  

應採用綜合全面和協調統一的方

法保護郊野公園，以免「不包括

的土地」出現不協調的發展。另

應推廣私人土地一些可提升郊野

公園的生態、農業、景觀和美化

市容價值的用途。另外，應把這

份草圖交予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

委 員會 評估 。此外 ，郊 野公 園

「不包括的土地」政策必須體現

政府在《生物多樣性公約》下應

履行的保育責任。可是，為「不

包括的土地」而制訂的大部分分

區計劃大綱圖，卻大幅擴展「鄉

村式發展」地帶的範圍，使這些

土地面臨更大規模的「即時的發

展威脅」，違反郊野公園「不包

括的土地」政策。  

 

 

 

 

 

 

 

 

第 2 組  

C 3 6 5 7 至

C3 6 6 0、C36 6 2

及 C3 6 6 4 至

C3 6 6 9  

(合共 1 1 份意見

書 )  

這 些意 見書 由環保 ／關 注組 織

(即香港鄉郊基金 (C3 6 5 7 )和香

港 地貌 岩石保 育協 會 (C3 6 6 8 ) )

及個別人士提交。他們並沒有指

明其意見與哪項申述有關，但大

致反對白腊分區計劃大綱草圖，

理由與上述第 1 組的理由相似。  

同上。  

 


